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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员怨怨园年远月员远日交通部令第员苑号发布摇员怨怨员年员月
圆猿日修正摇员怨怨圆年缘月圆员日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加强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根据国家颁布
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结合交通行业特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摇本办法适用于交通行业中所有对环境有影响的基本
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

第三条摇交通行业引进的建设项目（包括外商独资、中外合
资、中外合作的建设项目），在执行本办法的同时，还应执行国务

院关于加强对外经济开发地区环境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摇对环境有影响的交通行业大中型建设项目，必须执
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制度和防治污染及其他公害的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改

（扩）建和进行技术改造的工程建设项目，在改（扩）建和技术改造

的同时，必须对原有的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建设项目投产后，其污染物的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有关

部门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五条摇交通行业各级计划、工程管理、财务、物资等部门都
应按本办法规定将交通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本部门工作

计划。计划部门须将计划安排的交通建设项目通知同级交通环境

保护部门。

第六条摇各级交通环境保护部门，应协助有关部门完成以下
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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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

审查评价费用；

（二）参与评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中环保篇章；

（三）监督检查设计、施工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设施落实情

况，参与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四）监督检查建设项目正式投入生产后环境保护设施运转

情况和环境质量常规监测工作；

（五）定期向上一级交通环境保护部门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第二章摇建设项目立项阶段

第七条摇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是工程可行性研究工
作的组成部分。建设主管部门在下达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任

务时，应将有关文件送同级交通环境保护部门。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的编制工作，应与建设项目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

同步进行。

第八条摇有关部门在审查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时，
应邀请项目所在地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交通同级环境保护部

门参与环境保护篇章的审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书必须附有相

应的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第九条摇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议书批准后，安排工程可行性研
究工作的同时，委托持有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的单位承

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任务。建设单位在正式委托大中型或限

额以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之前，必须将拟委托的评价

单位报交通部环境保护部门，经认可后，方可办理委托手续。

第十条摇承担交通行业大中型和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任务的单位，必须熟悉交通行业建设项目的生产工艺、污染物

排放及治理技术，并具备工程分析能力。

第十一条摇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评价协议书
后，在正式开展评价工作前，应根据建设项目周围环境和工程特

点，提出环境影响评价大纲，明确各专题评价深度和进度，同时提

出环境影响评价费用概算。

第十二条摇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可根据各专题业务性质确定专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题评价单位和有关协作单位。主编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单位必须承

担总评价任务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作。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转借

“评价证书”或变相转包评价任务。

第十三条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在征得主管建设项目
的交通环境保护部门同意后，由建设单位报负责审报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经该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同意，

评价单位可与建设单位签订评价合同，合同必须标明评价证书的

级别和编号。合同生效后，评价单位应按评价大纲所列内容开展

评价工作，加强管理，保证评价质量，并对评价结论负责。

第十四条摇环境影响评价费用，应根据所需评价工作量而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提高评价费用。评价费用在拟建项目前

期工作费用中列支，并实行分期支付办法。合同生效后，建设单位

预先支付给评价单位的评价费用，不得超过总评价费用的百分之

七十，其余费用应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预审通过后，再行支付。

第十五条摇交通行业大中型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
项目，原则上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但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大中

型建设项目，经主管项目的交通环境保护部门同意，报省级以上政

府环境保护部门确认后，可以填写环境影响报告表。

第十六条摇由交通部直接投资或补助投资的以及列入交通部
计划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按规定须报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审批的，一律由建

设单位报交通部环境保护部门预审，预审通过后，由交通部环境保

护部门将环境影响报告书和预审意见转报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审

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应由地方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审批的，由建设单

位报所在地交通环境保护部门预审，预审通过后转报项目所在地

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摇由地方投资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由建设单位报项目所在地省级

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或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第十八条摇交通行业小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下的技术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按各地区政府规定的审批权限办

理。

对环境问题有争议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可

提交上级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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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摇负责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预审的交通环境保护
部门，自接到建设单位提交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之

日起，分别于两个月和一个月内提出预审意见。

特殊性质和特大型建设项目的预审时间可适当延长，但应事

先向项目审批部门声明。

第三章摇项目的设计、施工与验收阶段

第二十条摇承担交通行业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设计单位，必须
按国家颁发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中有关环境保护篇

章的要求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预审和审批意见所确定的环

境保护措施，完成各阶段的设计任务。并对建设项目防治污染措

施的设计负有技术责任。

第二十一条摇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在组织初步设计审查会一个
月前，应将初步设计文件中有关环境保护篇章报送主管该项目的

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和项目审批部门同级的交通环境保护部门，初

步设计审查会必须有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和交通环境保护部门参

加。环境保护篇章不符合要求的，不得通过初步设计。

第二十二条摇施工单位必须做到文明施工，保护施工现场周
围环境。施工时应尽可能采取有效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和减轻施

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噪声、振动、废水、废料等对施工现场周围环

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后，应恢复由于施工受

到破坏的环境。

第二十三条摇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向主管该
项目的政府和交通环境保护部门提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

工验收报告》，说明环境保护设施处理能力，试运转情况。项目主

管部门在组织对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时，必须有政府和交通环

境保护部门参加。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使用。没有执行

“三同时”和达不到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建设项目，不得通过验收。

第二十四条摇交通行业各有关建设单位的环境保护部门，应
在每年第一季度向交通部环境保护部门报送当年计划安排的建设

项目名称、建设规模、环境影响评价工程落实情况，以及工程竣工

验收的项目等。年终前，还应将对建设项目执行“三同时”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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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向部环境保护部门报告。

第二十五条摇本办法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摇本办法自一九九!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交通部一九八七年发布的《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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